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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局長在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會當上就電力市場未來發展公眾

諮詢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 
以下是環境局局長黃錦星今日(五月二+七日)在立法會經濟發展事

務委員會會吉普上就電力市場未來發展公眾諮詢的開場發吉:

我們和兩家電力公司簧署的《管制計劃協當》將於三。一八年到期，

因此需要考慮未來的電力市場發展和規管架構。在進行檢討時，我們以安

全、可靠、價格合理和環保四個能源政策目標作為依歸，同時充分考慮在

市場具備所需條件時為電力市場引人競爭作為其中斗固目標。

此外，政府亦考盧了過去數年與電力供應有關的主要討論和公眾諮詢

所皈到的意見和建道，特別是在去年(三0一四年)進行的《未來發電燃
科組合公眾話詢}。我們注意到合眾非常重說雄持高水平的電力供應可靠

性，並對現階段從內地輸入電力有所保留，在擬定可行的方案時，我們已
參考了各方面的意見。

現時，香港的電力供應較諸世界其他大城市在安全、可靠性、價格及

環保表現方面都不遜。但社會一直有意見認為應為電力市場引人競爭。我

們參考了海外開放市場的相關經驗。總括而盲，開放市場是斗圍漫長、種
難及循序漸進的過程，並且為不同市場帶來不同的結果。就電費而宮，外

國經驗顯示我們不能期望引人競爭會令電費下調，而個別地方開放市場後
亦為供電穩定性帶來不明確的結果。雖然如此，引人競爭可讓用戶有多些
選擇，例如客戶可根據不同的電費計劃、客戶服務質素或發電燃料挑選供

電者而可以有所選擇。故此，我們認為應該繼續以為電力市場引人競爭作

為長遁目標。

我們亦同時檢視了市場是否已具備所需的條件在二0一八年〈協最〉
屆滿後引人競爭。當中的關鍵因薰最大的是是否有具備規模的供電者可以

提供給香港。但去年的燃料組合公眾諮詢顯示市民對於從內地輸入電力有

所保留;本地方面，鑑於土地供應的制肘，我們不能期望在短期內會有具

規模的新俱電者出現。但我們認為需要為長遠引人競爭作出準備。就此，
我們計劃與電力公司商討及共同研究開放電網的安排及進行研究，以及加
強內地與香港的聯網和香港現有電網之間聯網的詳細安排。

規管安排方面，我們認為現行的安排整體上行之有效，能讓我們達致

四個能源政策目標。但我們認為將來的合約安排不能一成不變，要與時並

撞，而且要有所改進。就此，我們建議可改善的範唷包括准許回報率、加
強電費審批機制、增加資訊透明度、提升電力公司衰現的獎罰制度，以及

推廣節能及可再生能源應用的措施等。

未來發電燃料組合方面，考慮到大部分去年公眾話詢的回應者均對現
階段從內地輸入電力有所保留，我們決定在短期內不會由內地入電。我們

計劃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的百分比至大約50% '並維持現時從大亞灣輸人八
成核電發電量的臨時措施，即輸入核電將佔二O二0年整體燃料組合約四

分之一。而祖乎公眾對電費影響的意見，我們認為可發展更多可再生能
源，包括分佈式可再生能源。我們也會加強向市民提倡節能體電的工作，

期望降低整體需求。最後，我們會以燃燥發電應付餘下的電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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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求管理即惺電方面，政府將加大力度推廣節能，我不會在這裡多

談，主要是我們剛在兩星期前公布「香港都市節能藍圖2015-2025+ J '定

下新目標，希望全民節能。

至於可再生能源方面，大家都明白，香港的實際環境對廣泛使用可再

生能源帶來不少制肘。而且可再生能源的單位發電成本較傳統發電昂貴。

即使如此，我們對進一步推廣可再生能源的建議持正面及開放態度。但將

來如何發展可再生能源，很大程度視乎市民對增加電費負擔的接受程度。

就此，我們希望能透過是次的諮詢，了解公眾對這方面的看法。

最後，我鼓勵社會各界在六月三十日之前，就電力諮詢(香港電力市

場的未來發展公眾諮詢)向政府提交意見。我們會繼續與不同的持份者溝

通，我們亦會在六月二十三日舉辦一場公眾諮詢會，歡迎各界人士參加及
發表意見。

ζ主，

7G 

多謝主席。

2015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 10時41 分

2 




